
立法會主席就 4位議員擬對  
《 201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 單仲偕議員、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已

作出預告，倘二讀《 201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議案獲立法會通過，他們擬就條例草案動議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為根據《議事規則》考慮該等
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

並請該 4位議員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  
 
 
條例草案  
 
2. 根據條例草案的詳題，條例草案的目的包括就某些立法會

功能界別 (“功能界別 ”)及某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界別分組的組成
人士的名單和惡劣天氣的影響，作出技術性修訂；以及作出其他

不影響選舉制度的實質內容的輕微修訂。一如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

解釋，條例草案為其詳題所列的目的提出多項修訂，當中特別在

條例草案第 3部更新某些功能界別及選委會的高等教育界界別分組
的組成人士名單。條例草案第 4部載有多項修訂，關乎惡劣天氣對
多項選舉法例所訂明的日期及期間的影響。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亦

述明，條例草案作出必要的技術性修訂，目的之一是更新選委會

界別分組及相應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  
 
3. 政府當局就該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意見時，提述了《議事

規則》的下列條文：  
 

(a) 第 57(4)(a)條，該條文訂明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
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b) 第 57(4)(c)條，該條文訂明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
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  
 

(c) 第 57(4)(d)條，該條文訂明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
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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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 57(4)(e)條，該條文訂明凡動議對具備兩個法定
語文文本的法案作出修正，除非該修正案明顯地

只影響其中一個文本，否則每一個文本均須作出

修正；但不可動議令兩個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

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4.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第 10條，以擴大
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加入：  
 

(a) 根據《公司條例》 (第 622章 )(或其界定的《舊有公司
條例》 )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而該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第 116條獲發牌進行
受規管活動；及  
 

(b) 根 據 第 571章 第 120條 獲 發 牌 從 事 受 規 管 活 動 的
個人。  

 
政府當局的意見  
 
5. 政府當局認為，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不應獲准提出。政府

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 1。  
 
6.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政府於 2013-2014年進行的公眾諮詢
結果，社會就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有否需要作實質改變沒有任何

共識。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並不包括任何對功能界別及選委會界別

分組的選民基礎作出實質改變的元素。一如條例草案的詳題及摘要

說明，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動議二讀條例草案的議案時

發言所述，條例草案只包括必要的技術性修訂，以更新某些功能

界別的組成人士名單，而大前提是要維持現有選民基礎的劃分

不變。值得指出的是，條例草案無意更改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的

選民基礎劃分。政府當局認為，單議員的修正案如獲通過，會實質

改變有關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該修正案遠遠超出條例草案的

範圍，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a)條。  
 
單仲偕議員的回應  
 
7. 單 仲 偕 議 員 不 同 意 政 府 當 局 的 意 見 。 他 的 意 見 載 於

附錄 2。他認為，既然上述公眾諮詢的目標是實現普選，政府當局
應支持任何合理擴大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建議。他的修正案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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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條例草案的詳題，因為該修正案不會更改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

的本質。  
 
我的意見  
 
8. 從條例草案的詳題、摘要說明及條文和相關的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可見，我認為條例草案明顯無意對任何功能界別或選委會

界別分組的組成作出實質改變。在決定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是否與

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時，我考慮了修正案會否具有改變條例草案

主題的效力，抑或只是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依我之見，他的修正案

如獲通過，並不只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而是會具有擴大金融服務

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的效力，明顯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他的

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可提出。  
 
 
梁繼昌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9. 梁繼昌議員擬提出兩項修正案。第一項修正案旨在修訂

《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第 20C條，以擴大保險界功能界別的選民
基礎，加入：  
 

(a)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登記的保險代理人
及獲認可的保險經紀團體；及  

 
(b) 受僱於根據第 41章獲授權或被視為獲授權的保險人

的香港精算學會準會士或正式會士。  
 
10. 梁議員的第二項修正案旨在修訂第 542章第 20T條，以
擴大金融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加入：  
 

(a) 《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第 71、 71C及 71D條分別
所指的行政總裁、董事及主管人員；及  

 
(b) 在金融管理專員根據第 155章第 20條備存的紀錄冊

上載有其名字的人士。  
 
政府當局的意見  
 
11.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沒有就該兩個功能界別提出任何

修訂。基於類似上文第 6段所述的原因，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違反
《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准提出。政府當局的意見載於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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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繼昌議員的回應  
 
12. 梁 繼 昌 議 員 不 同 意 政 府 當 局 的 意 見 。 他 的 回 應 載 於

附錄 4。他認為其修正案與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提出的修訂性質
相若，因為他的修正案也是藉加入相關人士及團體，以更新組成該

兩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名單。該等修正案屬技術性質，亦符合《議事

規則》第 57(4)(a)條。  
 
我的意見  
 
13. 與單仲偕議員修正案的情況相若，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如

獲通過，會具有擴大保險界功能界別及金融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的效力。基於類似上文第 8段所述的原因，我認為梁議員的修正案
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可提出。  
 
 
莫乃光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14. 莫乃光議員的兩項修正案旨在修訂第 542章第 20Z條及
附表 1D第 2部，以下述方式擴大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他的第一項修正案  
 

(a) 刪除第 20Z(1)(f)條的若干限制，使有權在工程及
科技學會香港分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所有榮譽

資深會員、資深會員及會員成為合資格選民；  
 

(b) 修訂第 20Z(1)(k)條，使有權在香港零售科技商會有
限公司、資訊科技服務管理協會香港分會及香港

電子科技商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等團體的團體成員

成為合資格選民；  
 

(c) 加入新訂的第 20(1)(n)及 (o)條 1，使有權在資訊科技

服務管理協會香港分會的大會上表決的個人會員，

以及有權在政府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協會的大會上

表決的會員成為合資格選民；及  

                                           
1  應為 “新訂的第 20Z(1)(n)及 (o)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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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第二項修正案  
 

(d) 修訂第 542章附表 1D第 2部第 4項，使有權在專業
資訊保安協會的大會上表決的正式會員成為合資格

選民。  
 
政府當局的意見  
 
15.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沒有就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提出

任何修訂。基於類似上文第 6段所述的原因，莫乃光議員的兩項
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准提出。此外，
政府當局認為，由於他的第一項修正案擬修訂第 542章，而該條例
並沒有此項修正案中擬議新訂第 11A(3)條的中文文本所提述的
第 20(1)(k)(vi)條，因此該修正案會令條文變得不能理解，因而違反
《議事規則》第 57(4)(c)條。此項修正案亦違反《議事規則》
第 57(4)(e)條，因為其中文文本提述的是第 20(1)(k)(vi)條，而相應
英文文本則提述第 20Z(1)(k)(vi)條 (見上文第 14(b)段 )，以致兩個
語文的文本存在意義差歧。政府當局察悉，他的第一項修正案亦

擬於條例草案加入擬議新訂第11A(5)條，以在第542章現有的第20(1)條
加入 (n)及 (o)款 (見上文第14(c)段 )。政府當局認為，該修正案亦違反
《議事規則》第 57(4)(c)條，因為現有的第 20(1)條已有 (n)及 (o)款，
修正案會令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政府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5及6。  
 
莫乃光議員的回應  
 
16. 莫乃光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他的回應載於附錄7。
他認為，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中建議對若干功能界別的組成作出

修改，包括把新團體加入有關功能界別、從有關功能界別刪除若干

團體，以及更新相關團體的名稱。同樣，他的修正案旨在對組成若

干功能界別的團體及組織名單作出修改。他的修正案屬技術性質，

其目的與條例草案的目的一致。  
 
我的意見  
 
17. 我在上文第 8及 13段已述明意見，即任何會具有擴大某
功能界別選民基礎的效力的修正案，均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因

此，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我不能批准莫乃光議員動議
他的修正案，因為該等修正案如獲通過，將會具有擴大資訊科技界

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的效力。由於我已裁定莫議員的修正案超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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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的範圍，我無須考慮該等修正案是否違反《議事規則》

第57(4)(c)及 (e)條。  
 
 
黃毓民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18. 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可分為 3組：  
 

(a) 第一組共有 4項修正案，旨在就條例草案第 5(1)條中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擬議
第 37(1A)、 37(1B)、 37(1D)及 37(1F)條的中文文本
作 出 相 類 似 的 文 本 修 訂 。 例 如 ， 在 就 擬 議

第 37(1D)條提出的修正案中文文本，黃議員建議以
“就為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而言 ”取代 “就為選出選舉委
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而言 ”；  

 
(b) 第 二 組 涉 及 1 項 修 正 案 ， 旨 在 刪 去 條 例 草 案

第 12(2)條 ， 該 條 修 訂 第 542章 附 表 1A(關 乎 航 運
交通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以 “星的士同業 ”取代
“興台的士從業員 ”；及  

 
(c) 第三組共有 6項修正案，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第 16、

17、 21、 23及 29條，在 “惡劣天氣警告日 ”的釋義
中，以 “有烈風警告、暴雨警告及霜凍警告生效 ”的
用語取代 “有烈風警告或暴雨警告生效 ”。  

 
政府當局的意見  
 
19. 政府當局認為，黃毓民議員的所有修正案均不應獲准

提出。政府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 8。  
 
20. 就黃議員的第一組修正案而言，政府當局認為擬議的

中文用語籠統，並會令相關條文變得不能理解，因而違反《議事

規則》第57(4)(c)條。例如，有關修正案令人難以理解擬議第37(1D)條
中 “就為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而言 ”的中文用語，意思是指為選出選舉
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抑或是選舉委員會為選出行政長官而

進行的選舉。政府當局指出，該等修正案只對相關擬議條文的中文

文本作出修訂，而沒有相應修訂英文文本。例如，上述 “就為選舉
委員會的選舉而言 ”的用語在中文文本中提出，但相應英文文本仍
是 “For an election to membership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政府
當局認為，這會令中、英文文本意義差歧，違反《議事規則》

第 57(4)(e)條。政府當局亦認為，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d)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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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修正案屬瑣屑無聊或無意義，因為不會達致任何實際目的，

亦不會對相關條文的應用及範圍帶來實質分別。  
 
21. 關於第二組修正案，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的目的

之一，是更新某些功能界別的組成名單。黃議員的修正案如獲

通過，將使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的組成名單內一個團體的名稱未能

更新，與條例草案的目背道而馳，亦令人難以理解。  
 
22. 至於第三組修正案，政府當局認為， “霜凍警告 ”一詞在
相關法例、條例草案或黃議員的修正案中均沒有定義。因此，該等

修正案會令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政府當局進一步

認為，該等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e)條，因為修正案
中文文本的 “有烈風警告、暴雨警告或霜凍警告 ”用語，與英文文本
的 “a gale warning, a rainstorm warning and a frost warning”相互抵觸
或存在意義差歧 (下加劃線以標明問題所在 )。  
 
黃毓民議員的回應  
 
23. 黃毓民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拒絕接受以簡潔中文草擬的修正案，

而且不願意改善中文法律草擬工作。他的意見載於附錄 9。  
 
我的意見  
 
24. 就黃毓民議員的第一組修正案而言，我不接納政府當局的

意見，即擬議的中文用語會令相關條文變得不能理解。依我之見，

該等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就政府當局於條例草案中

提出的修訂提供替代方案，以供全體委員會考慮。基於同一道理，

該等修正案僅擬修訂相關擬議條文的中文文本的若干用語，可被

視作另一草擬方式，以反映相應英文用語的意思。該等修正案不應

被視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或構成中、英文文本意義差歧。我認為

該等修正案合乎規程。  
 
25. 關於黃議員就條例草案第 12(2)條提出的修正案，我注意
到該修正案如獲通過，其效力會使一個功能界別內某個團體的名稱

未能更新。依我之見，該修正案無異於邀請全體委員會反對政府

當局在條例草案中提出的相關修訂。我認為修正案合乎規程。該

修正案的效力是否與條例草案的目的背道而馳，這關乎修正案的

優劣，我在決定該修正案可否提出時，不應考慮。  
 
26. 至於黃議員的第三組修正案，我認同政府當局的意見，即

該等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e)條，因為正如上文第 2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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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該等修正案的中、英文文本存在意義差歧。我不能容許動議

該等修正案。  
 
 
我的裁決  

 
27. 我裁定：  
 

(a) 單仲偕議員、梁繼昌議員及莫乃光議員的所有擬議

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均不可
提出；及  
 

(b) 黃毓民議員的第一組及第二組修正案可以提出，
而其第三組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e)條，
不可提出。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6年 5月 19日  
 
















































